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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院设〔2018〕3 号 

 
 

衢州学院关于印发《大型 
仪器设备开放服务管理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，行政各部门（单位）： 

    现将《衢州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开放服务管理办法(试行)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衢州学院 

2018 年 11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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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开放服务管理办法(试行) 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大型仪器设备的作用和学校专业技术

优势，调动教师、实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鼓励开放

服务和规范开放服务过程，提高仪器设备的管理水平和共享使

用效益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开放服务的大型仪器设备(以下简称大仪)

指性能良好且单价在30万元及以上，可对校内外提供开放服务

的大仪，或单价虽不足30万元但经认定应该对校内外开放服务

的仪器设备。 

第三条 在确保完成各项教学任务的前提下，凡属学校资

产、满足上述条件的大仪，无论经费来源如何，均须面向校内

外开放，充分发挥大仪效益。 

第二章 组织与实施 

第四条 大仪开放服务实行学校统一领导、 “学校、学院(中

心)”二级管理。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是全校大仪开放服务的归

口管理部门，负责大仪开放服务的政策制订及相关管理工作；

各学院(中心)负责本部门大仪开放服务的管理。 

第五条 凡须纳入开放服务的大仪，由大仪所属部门填写

《衢州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开放服务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经学校核

准后，由归口管理部门统一在网上公布大仪开放服务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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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仪开放服务通过大仪共享服务平台，采用网上预约方式进行，

经大仪所属部门审核同意后预约生效。 

第六条 大仪开放服务实行“定室存放、定人操作、定人维

护”管理。大仪所属部门应配备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、责任

心强的校内实验技术人员或教师负责仪器设备的操作和管理。

大仪的使用人员经过培训方可进行仪器操作，确保仪器设备的

安全、正常运行。 

第七条 大仪开放服务实行收费制度。凡学校教学任务以

外，需使用学校大仪的校内外部门（单位）或个人，均按经学

校核准后的大仪开放服务项目收费标准（收费标准由学校另行

下文公布）实行收费。 

第八条 大仪开放服务收费标准拟定。由大仪所属部门参照

国内同类仪器设备使用收费情况，或依据仪器设备运行成本（水

电费、耗材费、维护费等）和管理服务费（按运行成本的 15%~20%

计算）进行拟定。 

第九条 校内所属部门或个人使用大仪开展学校教学任务

外的测试、加工、实验等服务，按收费标准的30%收取，费用在

其科研经费等相关项目经费中列支。 

第三章 收入与分配 

第十条 凡利用学校大仪开放服务获取的费用统一由校计

划财务处收取，汇缴至相应学院（中心）大仪开放共享收入账

户，并负责校外款项相关票据的开具。计划财务处应按学院（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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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）为单位单独入账，单独核算。 

第十一条 大仪开放服务费用收取办法。服务对象预约生效

后，由大仪所在部门开具《衢州学院仪器设备开放服务缴款通

知单》（附件2）。校内服务对象按次开具、由大仪所属部门按月

统一交学校财务进行结算；校外服务对象凭交款单按次结算，

并持盖有计财处公章的缴款通知单进行开放使用。 

第十二条 大仪开放服务收入经费由学校统一管理和分配。

大仪开放服务收入分配办法依据《衢州学院社会服务收入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衢院计〔2018〕1号）规定执行，即80%列入部

门创收收入经费，按年度结算。 

第四章  考核与评价 

第十三条 大仪开放共享使用绩效纳入学院（中心）大仪

使用绩效整体范围，依据《衢州学院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绩效考

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衢院设〔2018〕2 号）进行考核。 

第十四条 对当年度大仪使用绩效考核合格及以上的学院

（中心），依据考核得分情况，按其开放服务总收入不超过 20%

的比例核增部门下一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指标，纳入部门年终

综合考核指标。 

第十五条 奖励性绩效工资核增指标实行总量控制。学校年

度核增部分奖励性绩效工资指标的总控制数为 10 万元，其所需

经费在部门创收收入中予以解决。 

第十六条 对未经批准擅自收费，或未按规定与标准实施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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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，或收费未上交的部门，一经查实将追究该部门及相关人员

的责任。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列入学校专业培养计划内需使用仪器设备开展

实践性环节教学活动的内容，不纳入本办法范围。其他非大仪

类仪器设备的开放服务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开始实施，原《衢州学院大型

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衢院设〔2016〕1 号）同

时废止。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、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《衢州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开放服务申请表》 

2.《衢州学院仪器设备开放服务缴款通知单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 

- 6 -

 

附件 1 

衢州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开放服务申请表 

仪器名称  仪器编号  存放地点  

单台（套）价值（元）  生产厂家      国别  

规格型号  

主要性能指标 
及主要用途 

 
 

大仪设备 
所属实验室 

 大仪设备负责人  

序号 服务项目(分析、测试、加工等) 对校外申报收费标准（元/样、机时） 

（1）   

（2）   

（3）   

收费标准测算依据 
1.运行成本：       元 
仪器单位运行成本申请理由（如水电费、耗材费、维护费等）： 
（1） 
（2） 
（3） 
 
2.管理服务费总额：         元（按单位运行成本的 15%~20%计算） 
管理服务费申请理由（如仪器设备使用、咨询、分析、计算等）： 
（1） 
（2） 
（3） 
浙江省高校或科研院所同类仪器设备使用收费标准： 
 
所属实验室负责人意见：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院（中心）审核意见： 

 

负责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：说明收费计量单位，若同时有按机时和样品收费方式，请予以分别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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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衢州学院仪器设备开放服务缴款通知单  
所属学院（中心）及实验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日期： 
仪器名称  仪器编号  填写人  

服务对象 校内□   校外□ 
交款单位 
及人员 

 

服务项目 
单位收费标准

（元/样或机时） 
服务机时
（样）数 

应交款（元） 实交款（元） 项目经费代码

      

      

（第一联：所属部门留存） 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衢州学院仪器设备开放服务缴款通知单 

 
所属学院（中心）及实验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日期： 
仪器名称  仪器编号  填写人  

服务对象 校内□   校外□ 
交款单位 
及人员 

 

服务项目 
单位收费标准

（元/样、机时） 
服务机时
（样）数 

应交款（元） 实交款（元） 项目经费代码

      

      

（第二联：财务入账凭据）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衢州学院仪器设备开放服务缴款通知单  
所属学院（中心）及实验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日期： 
仪器名称  仪器编号  填写人  

服务对象 校内□   校外□ 
交款单位 
及人员 

 

服务项目 
单位收费标准

（元/样、机时） 
服务机时
（样）数 

应交款（元） 实交款（元） 项目经费代码

      

      

（第三联：服务对象留存） 



 

 
 

- 8 -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衢州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26 日印发 




